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沃克是市政府工務局的承辦人員，阿隆在該市的海灘經營牛

奶民宿，阿隆為人和善、待人親切，所以牛奶民宿的生意蒸蒸日

上，每到假日都吸引很多遊客前來住宿，日子過得舒服愜意，由

於牛奶民宿前面時常車水馬龍，

漸漸引發附近居民、店家的不

滿，認為時常造成交通阻塞和噪

音污染，住在後巷某屋裡面的小

白因為喜歡安靜，日常生活的吵

雜使小白心生不滿。

某個輕鬆悠閒的下午，沃

克收到一封署名小白的檢舉信，

內容陳稱牛奶民宿為擴大經營空

間，未向市政府申請建築執照或公
開

案例一政風業務篇

公開與不公開的
左右為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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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鍵詞：知的權利、隱私權、保密義務

雜項執照，擅自於頂樓加蓋一層房屋，即俗稱違章建築，小白請

工務局依法予以拆除。沃克受理案件後，隨即依建管相關法令辦

理，且沃克認為有保密的必要，查閱相關規定並為適當處置之後，

以密件回復小白。

阿吉是個喜歡旅遊且相當關注公共事務的男大生，某日在電

子布告欄看到有人爆料說市府人員前往牛奶民宿執行公務拆除違

章建築，於是基於人民有知的權利，阿吉發信請求市政府依《政

府資訊公開法》將本案之資訊公開，沃克收到文後依相關規定，

除列為密件之文件外，均予以公開。阿吉認為市政府有意隱瞞實

情，將廣大消費者生命財產安全置於不顧，將文件列為密件是侵

害人民知的權利。

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

爭 點

國家有關資訊公開之義務，與人民之隱私權保障

如何取得平衡 ? 

人權公約結構指標

《公政公約》第 19 條規定：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( 第

1 項 )。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；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、文字或

出版物、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，不分國界，尋求、接受

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( 第 2 項 )。本條第 2 項所載權利

之行使，負有特別責任及義務，故得予以某種限制，但此種限

制以經法律規定，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：1、尊重他人

權利或名譽；2、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，或公共衛生或風

化 ( 第 3 項 )。

國家義務

《公政公約》第 19 條第 3 項規定明確強調發表自由這種權利的

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，因此，得受到某些限制，這些限制

關係到他人利益或集體利益。但是，締約國如對行使發表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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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種權利實行限制，不得有害於這一權利本身。第 3 項規定條

件，實行限制必須服從這些條件，即限制必須由「法律規定」

並且理由必須為第 3 項的第 1 款及第 2 款所列目的；必須證明

為了這些目的，該締約國「必須」實行限制 ( 人權事務委員會

第 10 號一般性意見第 4 段意旨 )。

《公政公約》第 19 條第 2 項包括獲取政府機關掌握的資訊的權

利。此類資訊包括政府機構保存的紀錄，不論資訊的存放方式、

來源及編製日期為何。為落實獲取資訊的權利，締約國應積極

公開公眾感興趣的政府相關資訊。締約國應盡力確保可便捷、

迅速、有效和確實地獲得此類資訊。《公政公約》第 19 條第 3

項規定了具體條件，只能在符合這些條件時實行限制：限制必

須由「法律規定」；只能出於第 3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所列任一

理由實行限制；以及必須符合關於必要性和合比例性的嚴格判

斷標準。不得以第 3 項未規定之理由實行限制，即使這些理由

證明是對《公約》所保護的其他權利的合理限制。施加限制的

目的僅限於明文規定的，並且必須與所指特定需要直接相關。

有關限制的合法理由第 1 條即尊重他人的權利和名譽。「權利」

一詞包括《公政公約》承認及國際人權法更為普遍承認的人權。

第 2 個合法理由是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，或公共衛生或道

德。( 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34 號一般性意見第 18 段、第 19 段、

第 22 段、第 28 段、第 29 段意旨 )。

《行政程序法》第 168 條：「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、行政法

令之查詢、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，得向主管機關

陳情。」此規定揭示了如果人民對於機關行政措施認為失當，可

以向機關陳情、檢舉。

《行政程序法》第 170 條第 2 項規定陳情有保密必

要者，應不予公開，另依照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

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》( 下簡稱《陳情要點》)

第 18 點：「人民陳情案件有保密之必要者，受理機

關應予保密。」因此，如機關認為案件內容有保密之必

要，案件之文書即應依照《文書處理手冊》中關於密件之規定辦

理，如標示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、以雙封套對外發文等。

《陳情要點》為行政規則，不得限制人民自由、權利，但《行政

程序法》已經對相同事項作規定，《陳情要點》僅重申《行政程

序法》之意旨，行政規則本為處理機關內部事務細節性、技術性

事項的參考標準，無直接對外產生效力，且《陳情要點》亦未提

供不予公開之判斷標準，惟政府資訊之公開，依《公政公約》第

19 條第 2 項規定，亦為人民應享有的國際人權之一，關於政府資

訊應保密 ( 不予公開 ) 之判斷標準於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第 18 條

中亦有規定，俾符合《公政公約》所要求的國家義務。

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第 5 條、第 6 條規定，政府資訊應依本法主

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之。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一個民主法治政

1

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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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應保障人民知的權利，將資訊公開提供大眾知悉，且與民眾權

益相關之施政、措施更應主動公開。同法第 18 條規定，在某些情

形下，政府資訊可以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，如第 1 項第 1 款：「經

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律、法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

制、禁止公開者。」及第 6 款：「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、

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。」綜合言之，政府資訊

以公開為原則，符合某些條件下得不公開，因此比較《行政程序

法》和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之規定，如其內容符合《政府資訊公

開法》第 18 條規定時，認為有保密必要，得限制公開；如不符則

認為無保密必要，依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第 5 條規定可應人民申

請提供之。

我國《憲法》雖未明文規定隱私權為人民的基本權利之一，然而

歷來司法院大法官均肯認隱私權受《憲法》第 22 條之保障 ( 司法

院大法官釋字第 603 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照 )，因此行政機關於辦

理政府資訊公開時，如遇有個人資料之部分，應為適當之處置，

否則雖顧及人民知的權利，卻對《憲法》保障的隱私權造成侵害。

適當處置包含將涉及個人資料部分以代號取代，另將真實姓名對

照表以密卷彌封，其餘資訊依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第 18 條第 2 項

仍應公開或提供。

對於民眾申請查閱檢舉案件的內容時，是否應予以公開，須判斷

回復檢舉人之公文內容是否涉及實質秘密性，再依個案認定是否

4

5

有列為密件必要，內容如果涉及實質秘密性，例如有個人資料、

營業秘密、足資辨別身分的資訊等，可認為有必要；若內容無涉

及實質秘密性，例如僅講述某項業務申請的流程，或僅就檢舉人

所請作准駁的答復，可認為無保密必要，但仍須將姓名及地址遮

隱後始得公開以兼顧知的權利與隱私權。

人民有知的權利，但國家亦得在某些條件下以法律限制此項權利，

政府應明確告知人民，立法限制此項權利到底有沒有符合《公政

公約》之精神，以我國來說，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第 18 條第 1 項

第 1 款至 9 款規定，係以法律限制人民知的權利之規定，這 9 款

規定即屬符合《公政公約》第 19 條第 3 項所稱「尊重他人權利或

名譽」、「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，或公共衛生或風化」兩大

目的之限制範圍。本案例中，沃克將回復檢舉人小白的公文以有

保密必要為由不予提供，雖限制阿吉知的權利，然因係在《政府

資訊公開法》第 18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正當目的下所為，自與法規

範體系之價值一致而於法相合。

依現行《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》第 10 條規定，「檢舉貪瀆

案件」之資料，係屬「應予保密」之範疇；至「陳情案件」之資料，

依《行政程序法》第 170 條規定，應視其內容有無保密必要，依

個案認定之。回復陳情 ( 檢舉 ) 人之公文，應區分檢舉貪瀆案件或

陳情案件而為不同處置，辦理方式如下：

6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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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檢舉貪瀆案件：因檢舉貪污瀆職之相關資料，依規定「應予保

密」，是以回復檢舉人之公文，應以「密件」回復。

 陳情案件：依現行規定，回復陳情人之公文非以密件為要件，

應視其內容有無保密必要，依個案認定之，情形分陳如下：

1. 倘經個案認定，部分內容具實質秘密性，確有保密必要，則

就此部分無庸回復陳情人。

2. 倘經個案認定，內容未具實質秘密性，無保密必要者，建議

以「普通件」摘復處理情形為宜，惟為避免影響個人權益及

安全，敏感資訊 ( 如個人名譽、隱私、陳情人及被陳情人身

分等 )，應適當隱匿，以避免衍生爭議。

本案例中，沃克對於民眾阿吉申請查閱檢舉人小白之檢舉內容時，

就涉及實質秘密 ( 例如：檢舉人個人姓名、地址等足資辨別身分的

資訊 ) 及回復檢舉人小白之公文等列為密件之部分，依法不予提

供，其餘得予公開之部分，均提供予申請人阿吉，兼顧國家資訊

公開之義務及保障人民隱私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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